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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由于洋浦经济开发区各重点公共场所存在导向系统构成要素缺失、导向功效偏低、部分

导向系统维护不到位、图形符号的使用不规范或未使用图形符号等问题。为了解决洋浦经济

开发区重点公共场所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推进本区重点公共场所公

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化建设工作进度，早日完成洋浦公共信息导向系统标准化建设任务势在

必行。 

二、本项目建设的目标： 

    结合洋浦发展实际，通过“改造既有，规范新建”，全面推进洋浦公共信息导向系

统标准化建设，使公共信息标志设置规范、合理、图文清晰，力争 2020 年年底前，建成规

范、统一、既与国际接轨又体现洋浦特色的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让国内外游客出行顺畅，为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创造更加便捷、优质、

高品位的营商环境。 

三、项目概况： 

1、本项目建设地点: 洋浦经济开发区内 

2、建设内容：洋浦经济开发区内33个（类）公共场所，12850块标志牌。（以上工程量

为暂定量，最后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3、计划工期: 90 日历天。 

4、招标范围：土建工程、安装工程等（详见施工图），具体事宜以施工合同为准。 

5、招标控制价（最高限价）：3528920.89元。（本招标控制价为暂估价，最后结算价

以实际发生量按政府部门审核的结算为准） 

6、质量要求：合格，符合《海南经济特区公共信息标志标准实施目录》所列标准要求。 

四、技术参数要求： 

  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另册） 

五、其他要求： 

1、投标人所建设的标识牌须适应海南省特定的气候条件，确保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如

强台风、暴雨、高温暴晒等）具备完全的抵御能力。 



2、标识牌的数量及技术参数原则上按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列数据来施工，但是施工过

程中标识牌的数量及技术参数有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动，中标人应无条件按照工程需

要及建设单位要求进行调整。 

4、投标人不能低于成本价恶意报价。施工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安全方面

的强制要求，不得偷工减料，如标识牌经检测不符合要求，则建设单位有权要求进行重新施

工安装至完全合格为止，如中标人拒不执行，则建设单位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

并报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5，中标人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质量、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

的强制要求。并且在施工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不影响到区内各单位及个人的正常工作、学习、

生活。 

6、标识牌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或人为因素损毁的，中标人在接到招标人保修电

话后应在 24 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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